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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○金聲請書 

壹、聲請統一解釋的目的 

    一、為聲請人八十七年度綜合所得稅，已申報股利收入

新臺幣（以下同）二、二四○、八六九元，聲請人

之夫柯○元君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去逝，財政部

高雄市國稅局核課之遺產總額與上列申報股利收

入重複課稅，乃以適用法令錯誤為由，申請退還已

納綜合所得稅，但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援引財政部

六十七年十月五日台財稅字第三六七六一號函：

「繼承人於繼承事實發生後所領取之股利，係屬繼

承人之所得，應課徵繼承人之綜合所得稅，而不視

為被繼承人之遺產。」而否准退稅，其似有違反所

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七款之規定。 

    二、本案歷經上訴，由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

一四二二號確定判決，仍核認上揭財政部六十七年

十月五日台財稅字第三六七六一號函與所得稅法

第四條第十七款之規定無違。 

    三、聲請人以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

所適用之財政部六十七年十月五日台財稅字第三

六七六一號解釋函令，有違反法律優位原則與法律

保留原則，而造成重複課稅，疑有侵害聲請人憲法

第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，而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

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：「有左列情形

之一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……二人民、法人或政黨

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

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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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」提出聲請解釋

憲法。 

貳、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涉及之法律或命令條

件 

    一、聲請人之夫柯○元君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去逝，

其遺產總額中之光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

光○公司）股份計一、四九三、九一三股，經財政

部高雄市國稅局以繼承開始日（八十七年三月十二

日）該公司之資產淨值計算每股二八‧一七元（面

額為每股十元）總價值為四二、○八三、五二九元，

並據以課徵遺產稅。聲請人及未成年兒子柯○宇繼

承上列股票，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取得光○公

司分配八十六年度盈餘（即股利收入）計二、二四

○、八六九元，並申報為八十七年度綜合所得稅，

聲請人主張其為重複課稅（即二、二四○、八六九

元已包括在四二、○八三、五二九元之內）並以適

用法令錯誤為由，申請退還已納綜合所得稅，而財

政部高雄市國稅局（以下簡稱國稅局）援引財政部

六十七年十月五日台財稅字第三六七六一號函：

「繼承人於繼承事實發生後所領取之股利，係屬繼

承人之所得，應課徵繼承人之綜合所得稅，而不視

為被繼承人之遺產。」為理由稱並無重複課稅，而

否准退稅，聲請人不服，循序提起訴願、行政訴訟，

遞遭駁回而告確定。 

    二、按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理由：憲法第十九條

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人民僅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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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目、稅率、納稅方法及租稅

減免等項目而負繳納義務或享受減免繳納之優惠，

舉凡應以法律明定之租稅項目，自不得以命令作不

同之規定，否則即屬違反租稅法律主義，業經本院

釋字第二一七號及第二一○號著有解釋。再依司法

院釋字第四一三號解釋，命令或判例皆不得在法律

之外增列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致加重人民之稅負。 

    三、按「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，以其全年左列各類所得

合併計算之：第一類：營利所得：公司股東所獲分

配之股利總額……」「左列各種所得，免納所得

稅：……十七、因繼承、遺贈或贈與而取得之財

產。…」為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及同法

第四條第十七款所明定。依上揭規定，公司股東所

獲分配之股利，是要課徵綜合所得稅，但如為「因

繼承、遺贈或贈與而取得之財產」已明定為「免納

所得稅」。 

    四、查系爭股利收入係光○公司八十六年度之盈餘分

配，光○公司於八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召開股東大會

通過上列盈餘分配，除息基準日為八十七年三月二

十四日，此為財政部訴願決定書理由四所裁，亦為

兩造所不爭，由此可知該八十六年之分配盈餘業已

課徵遺產稅（已包括在光○公司之資產淨值內）。 

    五、依遺產與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

條規定，遺產內股票之估價，其為上市上櫃公司者

以收盤價估定；其為非上市上櫃公司者以公司的資

產淨值估定。查「收盤價」為公司的市場行情與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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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其決定在供需與公司遠景等等，與公司之資產

或盈餘並無直接關係；但「資產淨值」係以公司帳

上的資產減負債計算而來，其均有準確數據來源，

其當然包括未分配之保留盈餘。 

參、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    一、國稅局援引財政部六十七年十月五日台財稅字第三

六七六一號函：「繼承人於繼承事實發生後所領取

之股利，係屬繼承人之所得，應課徵繼承人之綜合

所得稅，而不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。」而課徵綜合

所得稅，是與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七款規定相違

背，有違反法律優位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。 

    二、又國稅局以被繼承人柯○元君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二

日死亡，而上列股東會開會日、除息基準日、股利

發放日均在死亡日之後，即認定該股利收入核屬繼

承人之所得，應課徵所得稅，而與繼承人取得之遺

產無關，兩者係屬二事，並無重複課稅情事等等，

此似有在法律之外增列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致加重人

民之稅負；又同一之財產，課徵遺產稅與所得稅是

為一事，豈為二事（此為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七款

規定，取自繼承財產免納所得稅之規定）；又是否重

複課稅，似非以領取時間決定，而應以課稅者是否

同一筆財產來作決定。 

    三、本案課徵股票遺產係以「資產淨值」計算，系爭分

配八十六年度盈餘，其係在死亡日後十三天取得，

該分配之盈餘是屬於「資產淨值」的一部分，相當

明確，即系爭股利二、二四○、八六九元既已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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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四二、○八三、五二九元之內課徵遺產稅，復於

領取股利時課徵綜合所得稅，自為重複課稅。 

附件一：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苓雅稽徵所八十九年八月十八

日財高國稅苓徵字第八九○一○二九四號函影本

乙份。 

附件二：財政部九十年五月九日台財訴字第○八九○○六三

六○四號訴願決定書影本乙份。 

附件三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四五六號判決

影本乙份。 

附件四：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四二二號判決正

本乙份。 

附件五：財政部六十七年十月五日台財稅字第三六七六一號

解釋函乙份。 

    謹  狀 

司法院大法官  公鑒 

    聲  請  人  宋  ○  金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日 

 

（附件四） 

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       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四二二號 

上  訴  人  宋  ○  ○   

訴訟代理人  蔡  鍚  欽  律師 

被 上 訴 人 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

代  表  人  鄭  ○  ○   

右當事人間因請求退稅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

八月三十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四五六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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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左： 

    主 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    理  由 

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：上訴人之配偶柯○○於民國八十七年

三月十二日死亡，已依法辦理遺產稅申報，並與其子柯○○

繼承所遺○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股票。同

年三月二十五日上訴人與柯○○取得○○公司分配之八十

六年度盈餘，依據該公司開立之扣繳憑單，申列八十七年度

綜合所得稅營利所得新臺幣（下同）二、二四○、八六九元。

惟系爭盈餘已包含於遺產稅之資產淨值中，所分配盈餘僅是

遺產形式之轉變，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七款之規定，應免

納所得稅。上訴人因適用法令錯誤，誤申報為課稅所得，依

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，自得申請退還原已繳納之稅

款。至財政部六十七年十月五日台財稅字第三六七六一號

函、八十一年四月一日台財稅第八一○○一二五五二號函、

七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台財稅第六二六五九號函釋，以繼承發

生日已否「訂有除息日」或「公告除息日」，區分應課徵遺產

稅或所得稅，已牴觸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四條及所得稅法第

四條第十七款規定，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，命令不能

牴觸法律，故上揭三則解釋函令應無效。縱認該解釋函令無

違法而可適用，其亦規定股利收入只能就遺產稅或所得稅擇

一而課，被上訴人認為兩者均要課稅，並無重複課稅，不僅

違法且不合情理等情，爰請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

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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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上訴人則以：上訴人與其子柯○○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

繼承其配偶柯○○所遺光○公司股票一、四九三、九一三股，

同年三月二十四日○○公司分配八十六年度盈餘，上訴人依

據該公司開立之扣繳憑單，列報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營利所得

二、二四○、八六九元（申報及核定通知書所得人載為柯○

○應屬有誤，實際所得人應為宋○○及柯○○），於法並無不

合。被上訴人所屬苓雅稽徵所以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財高國

稅苓徵字第八九○一○二九四號函否准上訴人退還原溢繳

稅款之申請，洵無不合等語，作為抗辯。 

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上訴人之配偶柯

○○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死亡，已依法辦理遺產稅申報，

並與其子柯○○繼承所遺○○公司股票。同年三月二十四日

取得○○公司分配之八十六年度盈餘，並據以申報八十七年

度綜合所得稅營利所得二、二四○、八六九元。上訴人於八

十九年六月七日向被上訴人所屬苓雅稽徵所申請更正申報，

並主張系爭盈餘已包含於遺產稅之資產淨值中，所分配盈餘

僅是遺產形式之轉變，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七款之規定，

應免納所得稅，乃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退還原

繳納之稅款，經被上訴人所屬苓雅稽徵所以八十九年八月十

八日財高國稅苓徵字第八九○一○二九四號函否准，有○○

公司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光管字第○七○一四號函、八十七

年度股東常會議事手冊、上訴人八十七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

免扣繳憑單、八十七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、財政部國稅

局遺產核定通知書、上訴人之申請書等影本附於原處分卷可

稽，且為兩造所不爭，洵堪認為真實。按遺產及贈與稅法係

以被繼承人遺有財產者，課徵遺產稅，而所得稅法係依納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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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納稅能力課稅，即納稅人有所得，除符合一定之要件得

予減徵或免徵外，均應依法申報課稅。本件課徵之標的，一

者為股票遺產，一者為股利所得，核有不同。即其課稅依據

一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四條，另一為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

一項第一類，亦有不同。本件被繼承人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二

日死亡後，被上訴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四條之規定，以

持有股數及每股淨值計算被繼承人持有○○公司股票之時

價，課徵遺產稅，即係對被繼承人之遺產課稅。嗣○○公司

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發放股利，即屬上訴人與其子柯○

○之個人收入，被上訴人據以課徵上訴人之綜合所得稅，尚

非無據。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財政部六十七年十月五日台

財稅字第三六七六一號、八十一年四月一日台財稅字第八一

○○一二五五二號函、七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台財稅字第六二

六五九號等函釋意旨，課徵上訴人所得稅，顯違所得稅法第

四條第十七款免納所得稅之規定，容有誤解。次查，依行為

時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，其分派之對象應以除

權基準日時之股東為準。系爭股利收入，○○公司於八十七

年三月十四日召開股東大會通過盈餘分配，除息基準日為八

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，有○○公司八十七年度股東常會議事

手冊附於原處分卷可佐，亦為兩造所不爭執。本件被繼承人

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死亡，而上列股東會開會日、除息基

準日、股利發放日均在其死亡日之後，該股利收入核屬繼承

人即上訴人之所得，自應課徵所得稅。又本件課稅之事項一

者為被繼承人之股票遺產，一者為上訴人之股利所得，兩者

非但課稅主體不同，即稅捐客體亦非同一，自無重複課稅可

言，亦無違租稅法定原則。本件被上訴人所屬苓雅稽徵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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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財高國稅苓徵字第八九○一○二九四

號函否准上訴人退還稅款之申請，並無不合，訴願決定亦予

維持，核無違誤，應將上訴人之訴駁回。 

上訴意旨，除執前詞外，並以被上訴人並未否認系爭盈餘二、

二四○、八六九元已包含於渠等所繼承之上開○○公司股票

總額四二、○八三、五二九元之內，原判決理由項下，並未

記載關於此爭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，

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。另財政部六十七年十月五日台財稅

字第三六七六一號函釋，以股利領取時間來決定應否課徵繼

承人之綜合所得稅，已牴觸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七款之規

定，顯有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之違法，且增加法律不必要

之限制，並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法，是原判決有適用法

令不當之違法。本件「股利收入」課稅主體（指納稅義務人），

一為遺產稅納稅義務人，一為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，是略

有不同，但稅捐課稅客體卻是相同，其係為公司的保留盈餘，

在遺產稅為「資產淨值」的一部分，在所得稅則為「股利所

得」，即「課稅客體」不是以名稱來決定，而是指課稅的對象、

課稅的標的。原判決指「本件課稅之事項一者為被繼承人柯

○○之股票遺產，一則為原告股利所得，兩者非但課稅主體

不同，即稅捐課稅客體亦非同一，自無重複課稅可言」，似有

法令解釋錯誤之違法云云。按遺產稅係以被繼承人所遺留之

財產為課徵之標的，其財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被繼承人死亡時

之時價為準，未上市或上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，應以繼承

開始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，觀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

條第一項、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自明。被繼

承人所遺留之財產為股票，而依上開規定估算之資產淨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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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已計入未分配盈餘，但其算得之價額係被繼承人死亡時之

時價，屬繼承人繼承時取得股票之成本（類似投資購買股票

之成本）。至於繼承事實發生後公司所分配之股利，係依股東

持有股份之比例分派，屬股東之營利所得，自應併計繼承人

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，課徵綜合所得稅。財政部六十七年十

月五日台財稅字第三六七六一號函釋：「繼承人於繼承事實

發生後所領取之股利，係屬繼承人之所得，應課徵繼承人之

綜合所得稅，而不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。」核與所得稅法第

四條第十七款之規定無違，上訴人主張上開函釋，顯有命令

與法律牴觸者無效之違法，且增加法律不必要之限制，有違

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法云云，殊無足採。系爭○○公司分配

之系爭盈餘，係於本件繼承事實發生後所分配之股利，自應

列報營利所得，併計上訴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，課徵綜合

所得稅。從而被上訴人所屬苓雅稽徵所以八十九年八月十八

日財高國稅苓徵字第八九○一○二九四號函否准上訴人退

還稅款之申請，於法核無不合。上訴論旨，執前述理由，指

摘原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，求予廢

棄，難認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

五條第一項、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

（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 


